附件

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行业领域
	组织开展检查督查情况
	隐患排查情况
	实施处罚情况

	
	组织检查督查组
	
	参加 检查督查人员
	检查督查企事业单位和场所
	排查出事故隐患
	
	责令改正、限期整改、停止违法行为
	公开
曝光
	责令停产、停业、停止建设
	暂扣或吊销有关许可证、职业资格
	关闭非法违法企业
	处罚罚款

	
	
	其中：暗查、暗访组
	其中：交叉检查组
	
	
	
	其中：重大事故隐患
	
	
	
	
	
	

	
	（个）
	（个）
	（个）
	（人次）
	（家）
	（处）
	（处）
	（起）
	（家）
	（家）
	（个）
	（家）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　计
	
	
	
	
	
	
	
	
	
	
	
	
	

	1.煤矿
	
	
	
	
	
	
	
	
	
	
	
	
	

	2.金属与非金属矿山
	
	
	
	
	
	
	
	
	
	
	
	
	

	3.道路交通
	
	
	
	
	
	
	
	
	
	
	
	
	

	4.水上交通
	
	
	
	
	
	
	
	
	
	
	
	
	

	5.铁路交通
	
	
	
	
	
	
	
	
	
	
	
	
	

	6．建筑施工
	
	
	
	
	
	
	
	
	
	
	
	
	

	7．消防
	
	
	
	
	
	
	
	
	
	
	
	
	

	8．危险化学品
	
	
	
	
	
	
	
	
	
	
	
	
	

	9．烟花爆竹
	
	
	
	
	
	
	
	
	
	
	
	
	

	10．民爆器材
	
	
	
	
	
	
	
	
	
	
	
	
	

	11．食品药品加工
	
	
	
	
	
	
	
	
	
	
	
	
	

	12.电力
	
	
	
	
	
	
	
	
	
	
	
	
	

	13．特种设备
	
	
	
	
	
	
	
	
	
	
	
	
	

	14．冶金有色等行业领域
	
	
	
	
	
	
	
	
	
	
	
	
	

	15.其他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 1.“金属非金属矿山”包含非煤矿山、尾矿库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2.“冶金有色等行业领域”包括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八大行业，以及水利、农业机械、渔业船舶、教育、旅游等行业领域 。

       3.各县（市、区）要填报本县（市、区）辖区内大检查总体情况，市各有关部门要填报本部门组织开展的行业领域专项检查情况。

4.请各县（市、区）、市各有关部门于每月4日前（8月4日为首次上报时间）将此表传真至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办公室，传真电话：2859580，并发电子版至ylsajjxjk@163.com

